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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北京大学2019级博
士生小高，经东家逸品业务员介
绍，签订了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祭城
社区一间房屋的租住合同，在明确
表示最多租住两个月，业务员回复
提前15天告知帮忙转租出去即可
后，小高当日搬进租住房屋。7月
20日，小高向业务员提出退租申
请，对方要求小高自行将房屋转租
后方可退回押金等相关费用，因与
租房前承诺不同，协商无果后小高
报警。

在派出所，小高偶遇数名同样
在东家逸品租房无法退还费用报
警的租户，简单交流后，大家发现
所遇情况大致相同。报警人多为
学生且多数为第一次租房，他们希
望东家逸品能够按照业务员承诺
退还相关费用。

8月5日，记者见到了部分报
警人。据贾同学、侯同学等5人叙
述，此前，他们因考研及招教缘故
先后通过东家逸品租住了磨李社

区的部分房屋，业务员回复合同只
能签一年，但想离开提前20天告
知即可后，5人放心入住，退房时
却接连受阻。贾同学认为，对方就
是清楚和业务员协商时都是口头
约定，没有实质证据才拖着不退
租。

当日，记者先后见到东家逸品
旗下河南唐寓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房管王浩亮及郑州妙居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管姜全
普。王浩亮回复称针对贾同学等
5人提到的业务员先期承诺与退
租时不一致的情况，由租户提供相
关证明，公司一经核实立即退还租
客相关费用。记者联系姜全普时，
他表示业务员在安排高同学签订
合同时有说明是长期合同，且有提
及需要转租，因而并不存在欺骗等
行为，高同学是个人原因不再居
住，公司只能协助转租房屋，转租
不成功后期违约扣除房租及押金
等后果需高同学个人承担。

《社会学博士租房也被“套路”》后续

又有市民爆料被骗
同行：东家逸品退租难

8月5日，本报以《社会学博士租房也被“套路”》为题，报
道了小高（化名）及多名租客通过河南东家逸品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家逸品”）在郑州短期租房疑遭“套路”
的情况，报道刊发后，又有两位市民打来求助电话，声称同样遭
遇了“退租难”，情况究竟如何？小高等十几人上万元的相关费
用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跟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巫晓 ■见习记者 张晚璐/文图

8月10日，记者电联小高，小高
告诉记者，8月7日，郑东新区房管局
工作人员与他取得联系，告诉他已致
电东家逸品法人闫孝奇，闫孝奇回应
称若确实存在欺骗行为会马上退还
所有费用。该公司祭城分部负责人
联系小高称，已经约谈了与其接洽的
几名员工，要求小高撤回网络上对公
司的“诋毁”，随后马上返还所有相关
费用。当天，郑州市房管局工作人员
也联系到小高，了解相关情况后表示
已安排工作人员介入调查。

随后，记者电联其他求助人。求
助人贾同学与肖同学表示，至今并未
收到中介公司打来的电话，7月底时，
两人曾针对租住房屋拨打市长热线
求助，市长热线建议两人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权益。
求助人侯同学和王同学表示，已

联系郑东新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回应
称可退还相关费用，需要求助人自行
和中介协商。他们再度联系公司房
管，房管表示并未收到任何信息。

当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
管理局租赁中心信访科王科长在电
话中回应此事，已派遣调查员对此展
开调查，调查结果将在7个工作日内
给出，需要看具体调查情况。

王科长表示，公司员工所做出的
口头承诺、微信、短信信息等可以作
为公司的意见表达，租户在租房时可
对这些证据进行保留，将口头承诺写
进合同或重新签署一个补充协议来
避免合同纠纷。与此同时，建议市民
在租房时认真核对合同内容，将自己
需求与对方承诺写进合同。针对十
几名同学反映的退租问题，会协调双
方进行调解，对于业务员、经理等个
人行为，签合同疏忽造成双方误会的
情况会退还租户相关费用，对于恶意
串通、欺骗租户的情况将按照司法程
序处理。

8月5日，东方今报·猛犸新闻对
此事进行报道后收到了同样通过东
家逸品租房的两位市民打来的求助
电话。

“我感觉公司就是拖着我，白白
让我损失那么多钱。”据求助人胡女
士回忆，7月27日，她与东家逸品一
名业务员取得联系，看了位于祭城5
号院一房屋，当时不太满意，但业务
员介绍明水明电、押零付三且可以短
租后还是动了心。“准备签租房合同
前，业务员表示需要先交定金报备一
下，我当时很疑惑，定金不是签合同
时交吗？签合同时，我发现很多条款
和业务员讲述不一致，合同显示需要
提前一个月交押金，也就是说交三个
月房租实际居住两个月，此外，电费
也按照1元一度收取，不再是承诺的
明水明电。”因为押金不能退回，胡女
士还是和东家逸品签订了租房合同。

7月30日，租房合同生效首日，
胡女士与业务员协商将房屋转租。

“从7月30日到现在，业务员没有带
一个客户来看房，我和业务员协商愿
意给一些转租酬谢，但对方给我的感
觉就是在拖着。”胡女士无奈地说道。

已经是第二次租房的求助人蒋
先生介绍，6月13日，他与东家逸品
下属的河南小时光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签订的租房合同生效，他租
住的房屋位于祭城镇政府家属院，每

月房租1350元，水电押金300元，另
有物业费等，房租按季支付，租房之
初，蒋先生共支付近5000元。

签订合同前，蒋先生有表达短租
需求，业务员表示结束租房时提前告
知，可帮忙转租。两日后，蒋先生联
系业务员提出有偿转租请求，谁知业
务员却好像“失联了”。“之前给他介
绍要租房的人对方回得很快，自从知
道我不打算住之后，打电话、发微信
再也不回了。”联系不上业务员，蒋先
生只得联系第一次租房的中介帮忙
转租，“我当时打算出300块钱酬谢对
方帮忙转租，对方本已同意，问了中
介名字后忽然拒绝我了，他告诉我，
即使房子转租出去了，东家逸品也不
会退钱给我，因为很多找他租房的人
此前都在东家逸品租过，最后转租成
功仍无法退还押金，他截屏给我看了
很多聊天记录。”

记者以租户的名义按照蒋先生
提供的号码联系了该张姓业务员。
电话接通后，业务员同意记者的转租
请求，并提出收取500元转租费用，但
听到东家逸品的名字后，业务员回复

“东家逸品的就算了，转出去也不会
给你钱”。业务员表示，在行业内，东
家逸品的房子是不能租的，此前他的
一位客户通过东家逸品租房子，住了
5天花了5000元，有一些正常到期的
房子半年多了租户押金仍无法收回。

回顾：北大博士求助称租房“栽跟头”
报警发现类似情况十几人

进展：市民看到报道打来求助热线
同行爆料东家逸品房子不能租

回应：7个工作日给出调查结果
建议保留口头承诺证据或签署补充协议

东家逸品接连遭到客户投诉


